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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广钢股份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将剥离钢铁

产品制造业、气体和物流业务，主营业务变更为电梯整机制造、电梯零部件生产以及电梯物流服务为核心

的电梯制造相关业务，本次交易有利于突出主业，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广钢股份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广钢股份本次方案中涉及的广钢股份职工安置

方案。

３

、其他交易参与方的决议及有关部门的批准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广钢集团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广钢科技大楼

１２

楼国际会议厅举行。 会议

同意将广钢集团持有的广钢股份的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占广钢股份总股本的

３８．１８％

）的股本转让给广日集团，

转让价格为广钢股份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 即人

民币

６．１８

元

／

股。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金钧有限公司在广州市环市东路

４７２

号粤海大厦十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将金钧公司持有的广钢股份的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占广钢股份总股本的

２４．０１％

）的股本转让给广日

集团，转让对价为经评估确认的《框架协议》中约定的置出资产中与金钧公司转让的股权相对应的权益。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东省国资委以《关于广日集团与广钢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预核准的复函》（粤国

资函 ［

２０１０

］

９７４

号）文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原则性批复。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广钢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的

议案》；同意广钢集团以人民币

１

，

７９９

，

０２８

，

７３９．３２

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广钢股份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股份。

（

５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金钧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

生效条件的

＜

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金钧

公司以人民币

１

，

１３１

，

３４９

，

２７６．６８

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广钢股份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

（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南头科技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南头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

的议案》，同意南头科技

以其持有的广日股份

２．１８％

的股份作价人民币

５０

，

２３３

，

２７４．０９

元认购广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

７

，

０３５

，

４７２

股

股份，并授权广日股份大股东广日集团办理认购广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相关事宜。

（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花都通用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花都

通用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

的议案》，同意花都

通用以其持有的广日股份

２．３２％

的股份作价人民币

５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４８

元认购广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

７

，

４８７

，

２９１

股股份，并授权广日股份大股东广日集团办理认购广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相关事宜。

（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维亚通用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维亚

通用实业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资产协议

＞

的议案》，同意维亚

通用以持有的广日股份的

３．５９％

股份作价人民币

８２

，

７２３

，

６０３．２３

元认购广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股股份，并授权广日股份大股东广日集团办理认购广钢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相关事宜。

（

９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广东省国资委作出了《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整体资产置出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的核准意见》（穂国资批 ［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核准了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

１０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广东省国资委作出了《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的核准意见》（穂国资批 ［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核准了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权转让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尚

需履行以下授权或批准程序：

１

、广日集团实施本次交易获得广东省国资委正式批准；

２

、广钢集团本次股份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３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５

、 本次收购完成后， 广日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超过广钢股份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３０％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广日集团因本次收购触发的对广钢股份的要约收购的义务。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前，广日集团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广钢股份任何股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收购人与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收购人拟分别收购广钢

集团和金钧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转让价格为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 即人民币

６．１８

元

／

股， 该等股份作价合计

２

，

９３０

，

３７８

，

０１６

元；广日集团以拟置出资产作价人民币

２

，

１１５

，

３８３

，

５１４．６７

元进行支付，差额部分

８１４

，

９９４

，

５０１．３３

元

以现金补足。

本次交易完成后， 广日集团将持有广钢股份的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的股份， 占发行后广钢股份总股本的

６０．１３％

，成为广钢股份的控股股东。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定价，本次非公开发行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

下表所示： （非公开发行股数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

％

）

广钢集团

２９

，

１１０．５０ ３８．１８％ － －

金钧公司

１８

，

３０６．６２ ２４．０１％ － －

广日集团

－ － ４７

，

４１７．１２ ６０．１３％

维亚通用

－ － １

，

１５８．５９ １．４７％

花都通用

－ － ７４８．７３ ０．９５％

南头科技

－ － ７０３．５５ ０．８９％

其他社会股东

２８

，

８２３．８４ ３７．８１％ ２８

，

８２３．８４ ３６．５６％

总股本

７６

，

２４０．９６ １００％ ７８

，

８５１．８３ １００％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方案

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包括：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三者同时生效，互

为前提条件，组合操作。 具体内容为：

（一）股份转让

根据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分别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广日集团拟分别收购广钢集团和

金钧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转让价格为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

３０

个交

易日的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

９０％

，即人民币

６．１８

元

／

股，该等股份作价合计

２９３

，

０３７．８０

万元；

广日集团以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作价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进行支付，差额部分

８１

，

４９９．４５

万元以现金补足。

（二）重大资产置换

根据广钢股份与广日集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广钢股份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与广日集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所持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现金补足。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中天衡平评字［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拟置入资产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权评估值为

２１１

，

７８６．２５

万元。

重大资产置换按照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价，拟置出资产作价为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拟置入资产作价为

２１１

，

７８６．２５

万元。 资产置换形成的差额为

２４７．９０

万元，以现金方式补足。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易作价依据的评估结果已经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广钢股份与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南头科技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广钢股份拟向维亚

通用、花都通用、南头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该等公司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

告》，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南头科技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４１．６１

万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按照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作价，拟购买资产作价为

１８

，

６４１．６１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以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确定，即

７．１４

元

／

股，发

行股数为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三、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一）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金钧公司分别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金钧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２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份

本次转让的目标股份为广钢集团持有的广钢股份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股份， 占广钢股份总股本的

３８．１８％

，

以及金钧公司持有的广钢股份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占广钢股份总股本的

２４．０１％

。

３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６．１８

元

／

股，目标股份的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２

，

９３０

，

３７８

，

０１６

元。 其中

广钢集团持有的广钢股份

２９１

，

１０４

，

９７４

股股份转让价款为

１

，

７９９

，

０２８

，

７３９．３２

元，转让对价为广日集团持有

的经广钢集团确认的等价资产或权益；金钧公司持有的广钢股份

１８３

，

０６６

，

２２６

股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１

，

１３１

，

３４９

，

２７６．６８

元，广日集团向金钧公司支付的转让对价现金部分为人民币

８１４

，

９９４

，

５０１．３３

元，不足部分

由广日集团以其持有的经金钧公司确认的等价资产或权益补足。

广日集团支付给广钢集团、金钧公司的目标股份的转让对价，以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出具的并经评估核准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协议各方同意并确认，自基准日起至股份交

割日止的期间，转让股份的对价在此期间无论产生盈利还是亏损，均无需调整目标股份的对价。

４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协议各方同意《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即成立，并应自下列各项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股份转让协

议》正式生效。

（

１

）与转让对价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获得核准；

（

２

）广日集团实施《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受让获得广东省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３

）广钢集团实施《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

４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所涉及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５

）广日集团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４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

１

）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广钢集团、金钧公司应协助广钢股份向登记结算公司

申请将目标股份过户至广日集团名下；

（

２

）在《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广日集团应协助办理将广日集团持有的经广钢集团

确认的等价资产或权益的所有人变更至广钢集团，以及相关工商、产权变更等各项手续。

５

、相关税费

《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因股份转让所产生的全部有关的税费，由《股份转让协议》双方依据中国法律、法

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二）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等情况

１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广钢集团将其持有的广钢股份国有法人股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州分行锦城支行，为其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广钢集团保证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在股份交割日不存在任何质押、查

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

２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附加特殊条件

本次股份转让在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实施。

３

、本次股份转让是否存在补充协议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补充协议。

４

、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５

、协议双方是否就出让人在该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

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后，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过户给广日集团，不再留有上

市公司股份。 协议双方就出让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股份转让需要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本次收购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广日集团实施本次交易获得广东省国资委正式批准；

２

、广钢集团本次股份转让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正式批准；

３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５

、 本次收购完成后， 广日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超过广钢股份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３０％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广日集团因本次收购触发的对广钢股份的要约收购的义务。

四、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情况

（一）资产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广日集团与广钢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签署了《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资产置换协议》。

２

、拟置出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拟置出资产为：广钢股份截至基准日经审计及评估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３

、拟置入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拟置入资产为：广日集团截至基准日所持有的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

４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拟置出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评估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

值为依据。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置出资产在基准日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经双方确认，本次拟置出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拟置入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评估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

值为依据。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拟置入资产在基准日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１１

，

７８６．２５

万元。 经双方确认，本次拟置入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２１１

，

７８６．２５

万元。

５

、置换差价的处理

双方同意，拟置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在基准日评估值的差价部分即置换差价人民币

２

，

４７８

，

９８４．６８

元，

在资产交割并办理完相关工商和证券变更登记手续，且广日集团正式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后，由上市

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广日集团。

６

、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经交易双方同意，拟置出资产自基准日至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割日之间经审计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

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生的亏损），均由广钢股份享有或承担。

经交易双方同意，拟置入资产自基准日至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交割日之间经审计的期间损益（包括但不

限于可分配利润或实际发生的亏损），均由广日集团享有或承担。

７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经双方同意，资产置换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时立即生效：

（

１

）协议已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

（

２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己经按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广日集团、广钢股份及拟置出资产、拟置入

资产所涉及的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之规定，经广日集团、广钢股份及拟置出资产、拟置入资产所涉及

的相关公司的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力机构审议通过，并取得相关具有优先购买权之股东放

弃其优先购买权之书面同意文件；

（

３

）广钢股份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广钢股份人员接收及安置的具体方案获得广钢股份职工代表大会的

审议通过；

（

４

）取得全部相关银行出具的，关于广钢股份全部金融债务整体转移至第三方的同意函；

（

５

）广钢股份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取得广钢股份全部债务或担保额

８０％

以上的债权人、担保权人出具

的，关于广钢股份相关债务或对外担保责任转移至第三方的同意函；

（

６

）广钢股份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对于除前述借款债务或担保外的合同和

／

或债务，取得所有债权人关

于相关合同转让和

／

或债务转移给第三方的同意函；个别债权人不同意转让或转移债权的，应由第三方负责

承诺继续履行、清偿或承担由此相关的一切责任；

（

７

）广钢股份股东大会召开之前，广钢股份应向其所有债务人通知相关债权转移至第三方；

（

８

）与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相关的评估报告依照国有资产评估管理的相关规定获得核准；

（

９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１０

） 广钢集团的股权转让行为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金钧公司的股权转让行为

获得中国商务部的核准；

（

１１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获得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决定，广日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取得中国证监会

的豁免。

若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取得中国证监会和有权审批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则视为本协议

上述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成就。

８

、重大资产置换的实施

（

１

）自资产置换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之时，资产置换协议双方应开始办理拟置入资产和

拟置出资产的移交手续。如一方在办理相关资产或权益的变更登记手续时需要其他方协助，其他方应尽最

大努力予以协助。

（

２

）自资产置换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之时，广钢股份应将拟置出资产全部移交给广日集

团指定的资产承接方，并签署《交接确认书》，自《交接确认书》签署之日起，即视为双方已经完成包括交付

即转移权属的资产和其他需要办理相应过户手续方能转移权属的资产在内的全部资产的转移及交接。

（

３

）自资产置换协议约定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满足之时，广日集团应尽快将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的股权过户至

广钢股份名下，并协助办理广日股份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４

）各方同意并确认，为便于本次交易的实施，在事先取得广日集团及广钢集团书面同意且不实质性

影响拟置出资产价值的情况下， 资产置换协议项下拟置出资产移交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股权交割方式，即：广钢股份可以投资等形式进行内部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的形式将根据该等重组实

施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

５

）在完成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先决条件工作的基础上，广钢股份和广日集团应与广钢集团及时协商确

定资产交割日 （资产交割日的具体日期不得晚于资产置换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三十个自然日

或资产交割审计报告提交后的五个工作日，以后完成的时间为准），并由广钢集团、广日集团及广钢股份在

资产交割日签署资产交接确认书。 资产交接确认书签署后，全部拟置出资产（包括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和过

户手续及不需办理该等手续的全部置出资产）的所有权归广钢集团所有，与拟置出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

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广钢集团享有和承担，但若在资产交割日尚有部分拟置出资产未办理完成相关的变

更登记和过户手续，广钢股份应协助广钢集团继续办理完成相关的变更登记及过户手续。

（

６

）双方同意，在资产置换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由广钢集团、广日集团及广钢股份共同协

商确定资产交割的审计基准日（以下简称“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拟置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在基准日至上述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该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审计报告将作为双方确认拟置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在基准日至上述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损益

的依据。

（

７

） 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置换手续办理完毕后，双方应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维亚通用、花都通用、南头科技（以下简称“认购方”）与广钢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分别签署了《广州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中天衡平为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出具了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评估报告》。 根据该《资产评估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２３０

，

４２７．８６

万元。 参照标的资产的上述评估结

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广日股份

８．０９％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８

，

６４１．６１

万元，其中：

（

１

）维亚通用持有的广日股份

３．５９％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８

，

２７２．３６

万元；

（

２

）花都通用持有的广日股份

２．３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３４５．９３

万元；

（

３

）南头科技持有的广日股份

２．１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０２３．３３

万元；

３

、支付方式

广钢股份同意以每股人民币

７．１４

元的价格向各发股对象发行

Ａ

股股份作为支付对价，其中：

（

１

）广钢股份应向维亚通用发行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股股份；

（

２

）广钢股份应向花都通用发行

７

，

４８７

，

２９１

股股份；

（

３

）广钢股份应向南头科技发行

７

，

０３５

，

４７２

股股份。

４

、基准日后的损益安排

广日股份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广日股份全体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或承担。

５

、协议生效的先决条件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经双方合法签署；

（

２

）本次股份认购经广钢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３

）本次股份认购经认购方股东会审议通过；

（

４

）广钢股份与广日集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生效；

（

５

）广日集团与广钢集团及金钧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

６

）本次股份认购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６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 认购方应尽快将作为认购对价的

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的名下，同时上市公司应尽快进行标的股份的交割，将标的股份发行至认购方名下。

交易各方应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 及时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的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且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

１２

个月内实施完毕。 广日股份全体股东应促使广日股份在协

议生效日起的

１２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五、本次交易涉及置出上市公司资产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广钢股份拟置出截至基准日广钢股份持有的经审计及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

（二）拟置出上市公司资产的财务状况

根据正中珠江出具的广会所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０００６０７００１６

号《审计报告》，拟置出资产最近两年简要合

并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 资 产

４

，

３７２

，

０１６

，

５１０．４７ ４

，

２１７

，

５４６

，

０４６．５７

负债总额

３

，

８８６

，

６１９

，

３３３．４９ ３

，

６２３

，

３２２

，

４２７．０５

所有者权益

４８５

，

３９７

，

１７６．９８ ５９４

，

２２３

，

６１９．５２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４８４

，

２３３

，

５６３．５６ ５９４

，

５１７

，

６１２．２９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６

，

５１０

，

４３１

，

９４７．７５ ６

，

０７３

，

０３２

，

３６６．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２９

，

９６３

，

１７８．８４ ３２

，

１３６

，

６１５．０４

利润总额

－９８

，

０８６

，

６４０．２８ ３６

，

４７５

，

１９３．９０

净 利 润

－９８

，

３１４

，

５３３．２０ ３６

，

２７８

，

０６４．６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７

，

８９１

，

２４９．９３ ３７

，

０６５

，

８１８．９５

（三）拟置出上市公司资产的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２

号《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整体资产置出项目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评估对置出资产分别采取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成本法评估结论

资产账面价值

４３６

，

４９３．７３

万元，评估值

５９９

，

５５２．０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６３

，

０５８．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３７．３６

％

。

负债账面值

３８８

，

０２４．４０

万元，评估值

３８８

，

０１３．７３

万元，评估减值

１０．６７

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４８

，

４６９．３３

万元， 评估值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评估增值

１６３

，

０６９．０２

万元， 增值率

３３６．４４ ％

。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被评估企业：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９５

，

５０４．１６ ２９７

，

６６５．９８ ２

，

１６１．８２ ０．７３

非流动资产

１４０

，

９８９．５７ ３０１

，

８８６．１０ １６０

，

８９６．５３ １１４．１２

其中

：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２

，

３０９．５９ ３６

，

４３６．２２ ４

，

１２６．６３ １２．７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４

，

４３６．５７ ６

，

６３０．２２ ２

，

１９３．６５ ４９．４４

固定资产

９９

，

８１７．４７ １４５

，

６９１．４６ ４５

，

８７３．９９ ４５．９６

在建工程

１０６．９９ ５２．２１ －５４．７８ －５１．２０

无形资产

４

，

３１８．９５ １１３

，

０７６．００ １０８

，

７５７．０５ ２

，

５１８．１４

其中

：

土地使用权

４

，

３１８．９５ １１３

，

０７６．００ １０８

，

７５７．０５ ２

，

５１８．１４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资产总计

４３６

，

４９３．７３ ５９９

，

５５２．０８ １６３

，

０５８．３５ ３７．３６

流动负债

３６７

，

９８１．７０ ３６７

，

９７１．０３ －１０．６７ －

非流动负债

２０

，

０４２．７０ ２０

，

０４２．７０ － －

负债合计

３８８

，

０２４．４０ ３８８

，

０１３．７３ －１０．６７ －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４８

，

４６９．３３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１６３

，

０６９．０２ ３３６．４４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对企

业所有者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广钢股份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４８

，

４６９．３３

万

元，评估后的所有者权益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１１９

，

６５７．０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７１

，

１８７．６９

万元，增值率

１４６．８７ ％

。

３

、评估最终结果的选取

广钢股份全部权益的成本法评估结果为人民币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广钢股份全部权益的收益法评估结

果为

１１９

，

６５７．０２

万元，最终确定以成本法结果为准，因此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２１１

，

５３８．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广州市国资委作出了《关于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整体资产置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

核准意见》（穂国资批 ［

２０１１

］

４５

号），核准了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六、本次交易涉及置入上市公司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 截至基准日广日集团所持有的经审计和评估确认的广日股份

９１．９１％

股权。

（一）广日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注 册 地 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

５９

号东塔

１３

层

法人代表 潘胜燊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６８

，

２５０

万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６８

，

２５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８１５９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１９０６６３９９－８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国有控股

）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商品信息咨询

、

投资咨 询

；

承办会议服务

；

物业

管理

、

出租

；

从事电梯安装

、

维修保 养作业人员

、

电梯驾驶员

、

电梯自检检验员的资格

培训

；

仓储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批发和零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的产品除外

）；

货物进出

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需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９

日

经营期限

１９８９

年

１

月

９

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粤国税字

４４０１０１１９０６６３９９８

号

粤地税字

４４０１０４１９０６６３９９８

号

（二）广日股份股权结构

广日股份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

广日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

股

）

持股比例

广日集团

６２７

，

２８８

，

９０６ ９１．９１％

维亚通用

２４

，

４９８

，

６０４ ３．５９％

花都通用

１５

，

８６４

，

８５１ ２．３２％

南头科技

１４

，

８４７

，

６３９ ２．１８％

总股本

（

合计

）

６８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三）广日股份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作为国内电梯制造历史最悠久的企业之一，广日股份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电梯整机制造、

电梯零部件生产和物流服务三大业务板块为主的产业纵向一体化经营格局。

通过技术合作和股权合作等多种合作模式，广日股份持续引入行业领先的国际战略合作伙伴，在引进

和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的同时，通过自主创新形成自有技术、标准做强做大自主

品牌，分享国内高端市场的成长收益。

以“一业为主、向相关多元发展”作为战略导向，广日股份将进一步强化主业，拓展关联产业，坚持自主

创新，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发展成为制造与服务并重的现代化企业。

广日股份最近三年电梯整机制造、电梯零部件生产和物流服务实现的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金额

占主营业务收入

百分比

金额

占主营业务收

入百分比

金额

占主营业务收

入百分比

电梯整机制造 业

务

５６

，

５０２．３０ ３１．１１％ ４５

，

３８２．９３ ３１．６７％ ３９

，

５２０．１３ ２８．４５％

电梯零部件生 产

业务

８８

，

０１３．０９ ４８．４６％ ６９

，

１０６．９４ ４８．２２％ ７０

，

７７５．５４ ５０．９６％

物流服务

３７

，

０９９．５６ ２０．４３％ ２８

，

８１３．８６ ２０．１１％ ２８

，

５９７．８１ ２０．５９％

主营业务收入 合

计

１８１

，

６１４．９５ １００％ １４３

，

３０３．７３ １００％ １３８

，

８９３．４９ １００％

注：以上数据根据广日股份合并报表编制

（四）广日股份核心子公司情况

广日股份主要业务板块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业务板块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电梯整机

制造业务

广日电梯

１１

，

２４９

万元 林峰

１００％

制造

、

安装

、

改造

、

维修

：

电梯

（

在

《

特种设备制造

许可证

》、《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有效

期限内从事经营

）；

设计

、

销售

：

电梯

；

货物进 出

口

、

技术进出口

；

制造

：

门

、

冲床

、

车床

、

家具

、

结构

型金属制品

；

租赁

：

厂房

、

写字楼

、

机械设备

；

国内

道路货物运输代理

；

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

快

递除外

）；

道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

快递除外

）（

经

营范围涉及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

营

。

涉及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

广日工程

６１７．６

万元 吴宾

９０％

电梯安装

、

维修

、

保养

、

改造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

电梯安装

、

维修

、

保养的培训

。

销售

：

电梯及其配件

、

机械式停车设

备配件

。

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

、

维修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电梯及零部件吊装

、

井道搭棚

。

自有场地出租

。

广日智能停

车

３

，

０００

万元 林峰

１００％

机械式停车设备及停车管理系统的设计

、

制造

、

改造

、

装配

、

安装和测试

，

销售本公司产品以及提

供售后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电梯零部

件生产业

务

广日电气

３

，

０００

万元 林峰

６０％

制造

、

加工

：

电气设备及其零配件

、

电 子元 器件

（

电子游戏机及其零配件除外

）、

电线电缆

、

空调

配件

、

金属制品及零配件

（

集装箱及集装箱式货

车车厢除外

）、

包装材料

，

销售本企业产品

。 （

经营

范围涉及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营的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

）。

广州塞维拉

６

，

０００

万元 潘胜燊

５０％

研发

、

生产高档建筑五金件

、

电梯导轨及附件

、

型

钢

、

电梯部件及相关设备

、

销售本企业产品

、

提供

售后服务及开发相关新产品

（

经营范围涉及法

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

营的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

）。

物流服务 广日物流

５００

万美元 林峰

７５％

承办海运进出口货物的国 际运输 代理 业务

，

包

括

：

揽货

、

托运

、

订舱

、

仓储中转

；

普通货运

，

货物

专用运输

（

集装箱

）（

在

《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

有

效期内经营

）；

货物的仓储

（

不含危险品

）、

装卸

、

加工

、

包装

、

配送及信息处理服务

；

国内货运代理

业务

；

生产电梯零配件等金属制品

（

集装箱及集

装箱式货车车箱除外

）、

包装箱等包装制品

（

不含

印刷

）；

从事金属制品

、

包装制品的批发业务

；

仓

库租赁

（

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经营

的不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

经营

）。

其他业务

广日科技

（

昆

山

）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实 收

２０００

万

元

）

潘胜燊

９５％

计算机软件开发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 理

、

物 业管

理

、

场地租赁

、

清洁服务

、

园林绿化

、

房屋修缮

、

装

饰装修

，

室内水电安装

、

商品信息咨询

、

批发和零

售贸易

（

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

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

、

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广日物业

５０

万元 吕志平

１００％

物业管理

；

场地租赁

；

清洁服务

；

园林绿化

；

室内

装饰

；

室内水电安装

安捷通电梯

法定股本为

３

，

４９８

万港元

潘胜燊

１００％

电梯销售

、

安装

、

维修

、

保养工程服务以及相关产

品进出口贸易

对外投资

日立电梯

（

中

国

）

６

，

４８８

万美元 高桥秀明

３０％

研发

、

设计

、

制造

、

销售

、

安装

、

维修

、

保养

、

改造

；

电梯

、

自动扶梯

、

自动人行道

、

杂物梯

、

立体停车

场

、

建筑智能化

、

系统工程

、

其它升降机及其零部

件

、

零配件

，

及上述产品与事业的技术培训

、

咨询

服务

，

进出口日立牌相关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的批

发

、

佣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及售后服务

（

涉及许可

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

特种设备制造许可

证

（

电梯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

（

电梯

）》

有效期限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日立电梯

（

上

海

）

４

，

０００

万美元 高桥秀明

１２％

设计

、

制造

：

电梯

、

自动扶梯

、

自动人行 道

、

杂 物

梯

、

立体停车场设备

、

其他升降机及其他零部件

，

销售自产产品

，

并提供自产产品的安装

、

维修

、

保

养

、

改造

，

及技术培训

。

研发

：

电梯

、

自动扶梯

、

自

动人行道

、

杂物梯

、

立体停车设备

；

技术转让

、

技

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合作研发

（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

）

日立楼宇设

备

（

天津

）

６００

万美元 高桥秀明

１２％

生产

、

销售自动机械式立体仓库

、

建筑智能化设

备

、

高档建筑五金件

、

ＩＴ

住宅设备

、

远程遥监设备

及电梯

、

扶梯零部件

；

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西屋屏蔽门

（

广州

）

３０８

万欧元

Ｃｈｒｉｓｔｅｒ

ｊｄｅｍａｒｋ

３５％

月台屏蔽门及其系统的设计

、

生产

、

安装和系统

调验

，

销售本公司产品及提供售后服务

。 （

法律规

定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

证经营

）

恩华特

（

广

州

）

３００

万美元

ＫＬＡＵＳ

ＧＡＮ鄄

ＧＬＢＥＲＧＥＲ

３５％

封闭式垃圾自动收集系统

（

又称

：

真空密封固体

废物收集系统

）

的设计

，

及其设备的生产

、

装配

、

安装

、

测试

，

销售本公司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

涉

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

（五）广日股份的审计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

２０１１

）羊查字

２１２３６

号审计报告，广日股份最近两年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

２

，

５３５

，

１７１

，

８０２．３６ ２

，

０３７

，

１７２

，

０５５．９４

负债

９６８

，

９１９

，

１９０．６８ ６９１

，

２００

，

４４８．４７

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６６

，

２５２

，

６１１．６８ １

，

３４５

，

９７１

，

６０７．４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１４

，

６８５

，

１２４．２１ １

，

３００

，

９２７

，

７２２．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８３８

，

４２６

，

０８０．４４ １

，

４５６

，

０５５

，

４２９．８６

营业利润

２７４

，

００１

，

６７６．０５ ２０２

，

００７

，

５０８．７９

净利润

２５４

，

７２２

，

１０４．１０ １９６

，

５２４

，

０４１．６５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５

，

１１０

，

２４１．３７ ２２１

，

９０８

，

９９３．４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

，

０３５

，

４０１．５６ －１３７

，

７９４

，

３０４．０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

，

６５７

，

４５５．３７ ２２

，

１９１

，

９１２．１１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４８

，

７８６

，

９４４．４０ ３０９

，

２８３

，

６４１．４２

（六）广日股份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立信羊城出具的（

２０１１

）羊专查字第

２１２３９

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广日股份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的合并

盈利预测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已审数

２０１１

年度全年预测数

２０１２

年度全年预测数

一

、

营业收入

１８３

，

８４２．６１ ２２８

，

２３４．４７ ２８２

，

８１９．００

减

：

营业成本

１４５

，

８１８．３６ １７９

，

２５２．９３ ２２７

，

０６８．４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３１．００ １

，

６１３．７４ １

，

８２７．２０

销售费用

４

，

１９６．４０ ７

，

１１０．７２ ７

，

８１２．９０

管理费用

２１

，

２１９．０８ ２２

，

９５２．００ ２５

，

４４９．３６

财务费用

２３８．４３ ６４０．８０ ９６４．４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８．９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加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 －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

”

号填列

）

１６

，

１４９．７６ １８

，

３３０．２４ １９

，

７５９．７７

其中

：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１５

，

６６５．０８ １８

，

１３０．１９ １８

，

０７６．１７

二

、

营业利润

２７

，

４００．１７ ３４

，

８９４．５２ ３９

，

２０６．５１

加

：

营业外收入

５５２．５８ ３０８．６０ ２７７．５０

减

：

营业外支出

４１７．０２ １３５．３０ １４９．６０

三

、

利润总额

２７

，

５３５．７３ ３５

，

０６７．８２ ３９

，

３３４．４１

减

：

所得税费用

２

，

０６３．５２ ２

，

９８２．３１ ３

，

４４７．６０

四

、

净利润

２５

，

４７２．２１ ３２

，

０８５．５１ ３５

，

８８６．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４

，

６９２．７９ ３１

，

２８０．５１ ３５

，

０４５．１１

少数股东损益

７７９．４２ ８０５．００ ８４１．７０

五

、

每股收益

：

（

一

）

基本每股收益

－ － －

（

二

）

稀释每股收益

－ － －

六

、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７６．７４ －１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七

、

综合收益

２５

，

２９５．４７ ３１

，

９３５．５１ ３５

，

７６６．８１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

收益

２４

，

５１６．０５ ３１

，

１３０．５１ ３４

，

９２５．１１

少数股东综合收益

７７９．４２ ８０５．００ ８４１．７０

（七）广日股份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中天衡平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本次广日股份的资产的评估情况

如下：

评估对象为广日股份股东全部权益， 评估范围为广日股份于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资产负债表所列示

的资产与负债，以及广日股份申报的未在账面列示的无形资产。根据本项目评估目的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

况，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广日股份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评估对象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２３０

，

４２７．８６

万元，具体如下：

评估范围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３１

，

９２８．５７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６

，

４００．７９

万元，增值

７９．１４％

；

评估范围负债账面价值为

５

，

９１２．２０

万元，评估值为

５

，

９１２．２０

万元，无增减； 评估范围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１２６

，

０１６．３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３０

，

４２７．８６

万元，增值

８２．８６％

。

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

流动资产

５

，

００５．８４ ５

，

００５．８４ － ０．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１２６

，

９２２．７２ ２３１

，

３３４．２２ １０４

，

４１１．５０ ８２．２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６

，

９７７．３５ ２１５

，

９８３．４６ ９９

，

００６．１１ ８４．６４％

投资性房地产

９６６．１６ １

，

４３８．００ ４７１．８４ ４８．８４％

固定资产

６

，

１３７．４４ ７

，

０９４．１７ ９５６．７３ １５．５９％

在建工程

１

，

７３０．７４ １

，

７３０．７４ － ０．００％

无形资产

１

，

０３８．３１ ５

，

０１５．１３ ３

，

９７６．８２ ３８３．０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２．７３ ７２．７３ － 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３１

，

９２８．５７ ２３６

，

３４０．０７ １０４

，

４１１．５０ ７９．１４％

流动负债

５

，

９１２．２０ ５

，

９１２．２０ －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总计

５

，

９１２．２０ ５

，

９１２．２０ － ０．００％

净资产

１２６

，

０１６．３６ ２３０

，

４２７．８６ １０４

，

４１１．５０ ８２．８６％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评估对象股东全部权益帐面价值

１２６

，

０１６．３６

万元，评估价值

２４８

，

０００

万元，增值

９６．７９％

。

３

、评估结果的最终确定

本评估项目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２３０

，

４２７．８６

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２４８

，

０００

万元，比资产基础法的

评估结果高

１７

，

５７２．１４

万元，差异率为

７．６３％

，差异在合理范围内，且幅度较小。

收益法以未来收益预测为基础评估市场价值，企业的未来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资产基础法主要

是以企业的有形资产与负债为基础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也考虑了企业正常营运所必需的注册商标、高新技

术企业的技术无形资产价值，更合理、稳健地反映了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选取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

为本报告最终评估结论。 即：广日股份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２３０

，

４２７．８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广东省国资委作出了《关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的核

准意见》（穂国资批 ［

２０１１

］

５１

号），核准了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广州市

股票简称 广钢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９４

收购人名称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广州市天河区华利路

５９

号东塔

１２

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收购完成后

，

广日集团将成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完成后

，

广州市国资委仍是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收 购 人 是 否 对 境

内

、

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收 购 人 是 否 拥 有 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０

持股比例

：

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４７４

，

１７１

，

２００

股 变动比例

：

６０．１３％

（

占发行后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收购人 前

６

个 月 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

法

》

第六条规定的

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

办法

》

第五十条要

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

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的批准

：

１

、

广日集团受让广钢集团持有的广钢股份的股权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广东省国资委的批准

；

２

、

广钢集团转让持有的广钢股份的股权尚需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３

、

本次收购尚需广钢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４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５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广日集团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将超过广钢股份新增股份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３０％

，

本次收购尚需中国证监会豁免广日集团因本次收购触发的对广钢股份的要约收购的义务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

弃行使相关股份的

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5

月

25

日 星期三

(

上接

D24

版

)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期间损益

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拟置出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广钢股份享有或承担。。

自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拟置入资产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均由广日集团享有或承担。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职工安置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公司的全部从业员工的劳动关系、组织关系、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

等社会保险关系，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以及公司与员工之间之前存在的其他任何形式的协议、

约定、安排和权利义务等事项均由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控股”）继受，并由广钢控股负责

进行安置。 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动纠纷等，均由广州钢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钢集团”）负责解决。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公司向南头科技、花都通用、维亚通用发行股份购买

其合计持有的广日股份

８．０９％

的股权， 发行价格确定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

交易均价即

７．１４

元

／

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日股份

１００％

股权。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广日股份其他股东南头科技、花都通用、维亚通用。 南头科技、花都通用、维亚通用

以其合计持有广日股份

８．０９％

的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南头科技以其持有广日股份

２．１８％

的股权作价

５０

，

２３３

，

２７４．３８

元认购， 花都通用以其持有广日股份

２．３２％

的股权作价

５３

，

４５９

，

２６４．４８

元认购，维亚通用以其持有广日股份

３．５９％

的股权作价

８２

，

７２３

，

６０３．２３

元认

购。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发行价格确定

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７．１４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

应调整。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

公司拟发行

２６

，

１０８

，

７０１

股普通股股份， 其中南头科技拟认购

７

，

０３５

，

４７２

股股份， 花都通用拟认购

７

，

４８７

，

２９１

股股份，维亚通用拟认购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股股份，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锁定期安排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维亚通用不转让其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自本次发行完

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南头科技、花都通用不转让其在本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上市。待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规定

在上交所交易。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审议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广

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公司已就与广日集团资产置换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与广日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广州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产置换协议》（以下简称“《资产置换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公司已就与向南头科技发行

７

，

０３５

，

４７２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广日股份

２．１８％

的股权、 向花都通用发行

７

，

４８７

，

２９１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广日股份

２．３２％

的股权、 向维亚通用发行

１１

，

５８５

，

９３８

股份购买其持有广日股

份

３．５９％

的股权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与南头科技、花都通用、维亚通用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广州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拟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１１２

号《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整体资产置出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中天衡平评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５

号

《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其持有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置换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

之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按照资产评估值确定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

资产的价格， 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股份发行的价格，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价格公

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专业服务的评估机构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与公司不存在影响其为公司提供

服务的利益关系，具备为公司提供评估服务的独立性，选聘程序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评估方法适当，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

关，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符合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预案》，并作为本次董事会决议的附件予以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盈利预测

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若生先生、孔宪鸣先生、刘标谦先生和彭勇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备考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顺利进行， 建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具体为：

（一）授权董事会签署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二）根据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结果，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

（三）授权董事会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事宜的具体方案。

（四）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具体相关事宜。

（五）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相关的一切协议

和文件。

（六）如国家对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有新的规定出台，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置

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方案进行调整。

（七）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监管规则，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

的批准。 为此，公司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内容如下：

１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

、《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３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４

、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５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在本次交易方案获得省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公司将另行发出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九、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本公司对广州广钢气体有限公司优先收购

权和增资权的议案》。

十、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十一、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一）《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三）《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

案）》；

（四）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方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